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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证券代码：000040               公告编号：2018-007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星景生态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申请银行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根据经营需要，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星景生态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景生态”）拟向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融资合计人民币 4,000 万元。公司为此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星景生态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6082428334 

成立日期 1996 年 11 月 18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苏州高新区何山路银枫大厦七号楼 

注册资本 8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卢召义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的研发、推广及服务，生态湿地修复与保护、

水生态治理与保护、水土保持、雨洪管理、城市土壤

污染治理，城市、农村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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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城市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危险废物及废弃

电子产品除外），矿山修复，湖底淤泥处理，城市景

观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土石方工程、城市照明工程、喷泉水秀工程、雕塑小

品工程、风景园林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苗木研发种植，

城市绿地及生态湿地的运营养护，道路保洁及环卫设

施制作维修，投资与资产管理、项目管理与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星景生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2、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841,664.72 990,013,372.89 

负债总额 176,647,028.13 721,633,776.29 

净资产 41,194,636.59 268,379,596.60 

资产负债率 81.09% 72.89% 

项目 2016 年 1-12 月（已经审计）    2017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7,360,369.10 273,787,829.47 

营业利润 11,320,891.13 44,560,331.12 

净利润 8,827,096.55 35,786,639.76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金额：星景生态向各家银行申请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计人民币肆

仟万元整（￥4,000 万元）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银行

流动资金借款折合人民币共计贰仟万元整提供担保，最终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审

批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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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银行流动

资金借款折合人民币共计贰仟万元整提供担保，最终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审批结

果为准。 

（三）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

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

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三）担保期限：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星景生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根据经营需要为其融资提供

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亦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 12 个月内累计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

额度为人民币 630,949.1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7.5%。

目前在履行中的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59,949.1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1.95%。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

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